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跋 

陳存頂係彰化縣溪湖鎮彰水路五之六號彰化油脂企業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簡稱彰油公司）董事長，黃文隆為該公司經理，均從事

製售食用油（黃豆油、米糠油）業務，該公司自六十一、二年間起

製造黃豆油、米糠油，本應注意製造中如使用熱媒「多氯聯苯」而

污染所製米糠油，足以為害人體，應避免使用防免污染，並非不能

注意，仍疏未注意，而使用多氯聯苯致污染所製米糠油，先後銷售

於彰化縣福興鄉、鹿港鎮等鄉鎮及批發與台中縣神岡鄉社南村中山

路四九五號劉坤光經營之豐香食品油行（以下簡稱豐香行）一百二

十大桶，每桶三百台斤，再由劉坤光轉售台中縣大雅鄉私立惠明盲

啞學校、興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、潭子鄉慶陽紡織股份有限公司、

神岡鄉愛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分別簡稱惠明學校、興發、慶

陽、愛王公司）等學校、工廠及一般用戶，結果食用該彰油公司米

糠油之用戶於六十八年四月間開始陸續發現多氯聯苯中毒病例，有

案可查者計為福興鄉、鹿港鎮三百五十四人，其他鄉鎮五十三人，

台中縣興發公司八十五人、慶陽公司八十五人、愛王公司十九人、

惠明學校一百五十二人，其他地區一千一百五十二人，一般中毒患

者呈痤瘡樣皮疹、眼脂增加、指甲發黑、疲倦、關節無力、皮膚變

型，成難治之重傷。其中中毒深重者，有曾銀滄於七十年三月二十

日死亡，梁弘霖於七十一年一月三日死亡，梁火炎於六十八年十二

月七日死亡，梁許陣於七十年五月二十日死亡，梁港於六十九年六

月二十七日死亡，梁金山於七十一年一月十五日死亡。案經臺灣彰

化地方法院檢察處檢察官偵查起訴，並於曾銀滄死亡後認係多氯聯

苯中毒死亡移送併辦。 

（摘錄自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69年上訴字第200號刑事判決節本） 

記錄歷史，是將過往存在，經由筆墨潤飾，重現其原貌，

可為單純客觀描述，亦可摻入主觀價值，但都是反映當時的

現況，提供後人學習的素材，進而積累智慧。 

彰化縣因土壤肥沃、水源充足、氣候適宜、居民勤奮，

自古以農業為主要生計，嗣因產業升級，傳統、精密工業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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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進駐，業者結合本地農產，提高效能，使本縣居臺灣主要

食品原物料輸出地。但因食品業者短視近利，企業道德淪喪，

再加上法規未與時俱進，致本署轄內接連發生幾件全國矚目

之違反食品安全案件，造成社會動蕩，所幸本署檢察官積極

任事，主動追查，究責相關人員並繩之以法，使風暴在最短

時間獲得平息，社會秩序重回正軌。食品安全案件可謂為本

署之代表作，故在「頂新案」二審宣判後，為表示對曾參與

食品案件偵辦同仁之敬意，即邀請相關同仁，研擬編纂以食

品安全為主題之偵查實錄，並回溯本署所偵辦之全國第一件

食品安全案件--「多氯聯苯事件」，希能追索該案起訴書原

本，但因已是三十多年前案件，並歷經最高法院六次更審，

及審檢分隸時案卷保存歸屬之紊亂，卷宗散落於不同審級，

又因檔卷保存年限需予銷毀，迄未能尋獲書類原本，僅能藉

助法院書類電腦系統查得判決書之節本，而摘錄部分犯罪事

實，示於頁首，誠屬可惜，更益證史料之蒐集，應於當下。 

伏月，在彰化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理事長徐世育、副理

事長張晉維的安排下，前往參觀該會顧問陳正龍先生所經營

位於彰化縣之食品公司，實地了解現今食品生產作業流程，

對食品業者銳意精進，嚴管供應鏈、監控原物料、廠房零污

染、產品自動化等留下深刻印象。日暮時分，獨自佇於本署

預建地，凝想本署將來之新建物，回首本署現有之廳舍，猶

如從傳統家庭式工場邁入科技倉儲式廠房，在質與量上都顯

著提昇，但前輩耕耘之辛勞，切不可忘。幾年後本署將遷移，

同仁亦會調動，文物資料不可避免會有部分佚失，而本署除

食品案件外，尚有社會治安、經濟財稅、國土環保、毒品查

緝、查察賄選、婦幼保護等相關類型之矚目案件，均可獨立

成冊。期能以本專輯為首，後繼賢達持續接力，串起本署各

類型偵查實錄，永續綿延彰檢精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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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書從取材、態樣、美編到定稿，前後不到月餘，全賴

總編輯葉建成主任檢察官任勞任怨，參與同仁全力協助，展

現出彰檢強大效能，順利完成，至為辛苦，特表感謝。並請

不吝指正。 

黃 玉 垣 

107 年 6 月 

於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員林大道預建地 

 

檢察長黃玉垣(左三)重視食安問題，實地參訪食品工廠 107.6.5 


